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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員/團體在公共屋邨/中轉房屋內展示橫額/宣傳板申請書 

（非選舉期間適用） 

第一部分 申請資格 

(1) 立法會或區議會議員、當區非政府組織、當邨居民協會，以及其他認可慈善／非牟利機構（如

申請值得考慮）。 

(2) 橫額／宣傳板須為資訊性，以提供福利／服務為原則及非牟利性質。 

(3) 橫額／宣傳板內容不應含有違法、不雅、誹謗、影射、批評或指斥個別人士／圑體的訊息，以免

地區人士利用此平台作互相攻擊，引起地區爭拗。 

(4) 橫額／宣傳板的內容不得用於任何公共選舉中促使或阻礙任何候選人當選，亦不得展示橫額／宣

傳板以作上述目的。就第一部分第(4)段及第二部分第(6)段而言，「公共選舉」是指行政長官、選

舉委員會界別分組、立法會、區議會的選舉(包括換屆選舉、一般選舉及補選)，以及《鄉郊代表

選舉條例》(第 576 章)不時界定的選舉(包括一般選舉及補選)。 

(5) 橫額／宣傳板的大小不應超過 1 米 x 2.5 米，或超越欄杆或圍欄的高度和長度。 

(6) 有關展示地點詳情，請向屋邨辦事處查詢。 

 
第二部分 申請須知 

(1) 申請人／申請團體須於展示期前 7 至 20 個工作天，填妥此申請書連同橫額／宣傳板副本，交回

有關屋邨辦事處辦理。 

(2) 申請人／申請團體在同一個申請時段內只可申請於屋邨內展示最多兩幅橫額／宣傳板。每幅橫額

／宣傳板須填寫一份申請書，而每幅橫額／宣傳板只會在一個指定位置展示。有關的申請會以抽

籤方式處理。有關安排不適用於已獲預留配額的區議員。 

(3) 橫額／宣傳板的展示期由辦事處所指定的月份 1 號起計，展示期不得超過 2 個月。在事先獲得

屋邨辦事處的批准，申請人可於展示期間更換橫額／宣傳板內容一次。申請人須於 7 個工作天

前填妥申請書連同新的橫額／宣傳板內容副本交回屋邨辦事處辦理。 

(4) 申請一經批准，申請人／申請團體 

(a) 只可在屋邨辦事處指定的位置展示有關的橫額／宣傳板，為安全起見，宣傳板只宜在欄杆上

展示； 

(b) 不可交換或轉讓獲批的展示點；以及 

(c) 須於批准展示期首 7 個曆日內展示橫額／宣傳板，否則有關展示點將會被辦事處收回，並批

予候補名單上的下一個申請人／申請團體使用。 

(5) 在展示橫額／宣傳板時，申請人／申請團體必須 

(a) 在橫額／宣傳板上清楚展示申請人／申請團體及辦事處的名稱； 

(b) 繫穩橫額／宣傳板但非永久性地牢固。不得使用金屬裝置（如螺絲）來固定橫額／宣傳板； 

(c) 採取措施防止被繫上橫額／宣傳板的任何裝置受到損壞，並負擔任何因此而損壞的修復費用；

以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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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不得對行人或車輛造成阻礙或危害其安全。不得干擾駕駛者和行人的視線、遮擋任何交通標

誌及交通燈號。 

(6) 香港房屋委員會（房委會）／房屋署可全權決定撤銷有關批准。在不局限上句的情況下，由公共

選舉的選舉期 1 開始前兩星期至選舉期結束後兩星期為止，房委會／房屋署可因應需要，就所有

或部分展示位置，暫時停止辦理有關申請及／或撤銷已發出的批准。如有關的公共選舉為行政長

官補選、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補選、立法會補選、區議會選區補選或《鄉郊代表選舉條例》(第 576
章)不時界定的選舉(包括一般選舉及補選)，已向現任立法會或區議會議員發出的批准一般不會因

而被撤銷，除非有關議員為該次選舉的候選人。另外，議員亦須繼續遵守載於本申請書的條款和

條件，包括第一部分第(4)段。 

(7) 房委會保留權利以申辦團體曾經參與、正在參與或有理由相信申辦團體曾經或正在參與可能導致

或構成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行為或活動為由，取消申辦團體的申請資格，又或為維護國家安

全，或為保障香港的公眾利益、公共道德、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，而有必要剔除申辦團體的申請

資格。 

(8) 此項申請，無需費用。若有人藉詞給予方便而索取利益，應立刻向廉政公署舉報。任何人意圖行

賄，亦屬違法，房委會會將個案轉介廉政公署查究，不論是否因此被起訴或定罪，房委會均可取

消其申請。 

 

第三部分 申請展示橫額／宣傳板資料 

*本人／本團體向房委會申請展示橫額，詳情如下： 

(1) 展示期：由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至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

(2) 展示區／位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3) 橫額／宣傳板 

(a) 尺寸：高度：__________米，長度：__________米 

(b) 內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第四部分 申請人／申請團體聲明 

如申請獲得批准，*本人／本團體同意及聲明： 

(1) 須在批准的展示期屆滿日，或在房委會／房屋署撤銷展示橫額／宣傳板的批准時，拆除橫額／宣

傳板。否則，房委會／房屋署將清除及處理有關物品，而不作另行通知； 

(2) 須自費拆除當局認為屬阻礙屋邨道路保養、改善或維修工程的任何橫額／宣傳板。房委會／房屋

署有權拆除任何影響緊急維修工程的橫額／宣傳板，而不作另行通知； 

(3) 房委會／房屋署可全權決定於任何時間撤銷展示橫額／宣傳板的批准及／或拆除有關的橫額／

宣傳板，而不作另行通知，尤其當*本人／本團體未能符合或遵守任何相關條件。房委會／房屋

署在拆除有關的違規橫額／宣傳板後，可收取有關的行政費用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相關選舉規例的定義，就行政長官選舉、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、立法會選舉、區議會選舉，以及《鄉郊代表

選舉條例》(第 576 章)中的選舉而言，“選舉期”始於提名期首日；並於投票結束當日或分別根據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

(第 569 章)第 22 條、根據《選舉管理委員會(選舉程序)(選舉委員會)規例》(第 541I 章)第 19 或 22 條、根據《立法會條

例》(第 542 章)第 46 條或《選舉管理委員會(選舉程序)(立法會)規例》(第 541D 章)第 22C 條、根據《區議會條例》(第
547 章)第 39 條、或根據《鄉郊代表選舉條例》(第 576 章)第 29 條或《選舉程序(鄉郊代表選舉)規例》(第 541L 章)第
19 條作出宣布當日結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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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須對房委會及房屋署因發出批准而招致的一切申索、損失及賠償申訴，作出補償；以及 

(5) *本人／本團體完全明白本申請書第一、第二及第四部分所載各項條文的內容。*本人／本團體知

道，若未能充分理解上述條款，可先向所屬屋邨辦事處職員查詢並要求闡釋有關條款，才簽署作

實。 

 

申請人／申請團體名稱 ：   

申請人／負責人簽署 ：  

負責人的姓名及職位 
（團體適用） 

：
  

電話／傳真號碼 ： ／  團體印章（如適用） 

地址 ： 

日期 ：   

 

 
 

*請刪去不適用者 

 
 


